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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1、本清单“不予行政处罚”的具体执行，依照《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：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行政

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。

2、后续将依据上位法等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予

以动态调整。

3、按国务院、省政府相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的文件要求，列入执法软件按“三化七统一”予以

强制性规范。

4、如有错漏，以法律法规规章为准。


